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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华义检测有限公司、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精准检测（金华）有限公司、

中国计量大学、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金华市计量质量科学研究院、金华市计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协会、

浙江天赛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歆计量检测有限公司、永康市质量技术监测研究院、浙江交科

计量校准有限公司、义乌市产品（商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武义县检验检测研究院、绍兴市质量技术监

督检测院、浙江交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洁琼、毛文琳、朱东锋、吴莹、商峻、施笑琴、王学武、张冬冬、李月樵、 

赵德、杨志煜、何儒锋、骆惠青、章勤、王安然、范潜威、朱斌超、赵丹丹、徐健康、何笑威、邢俊泉、

金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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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校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计量校准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及流程、服务保障、评价与改进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计量校准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向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务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2741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GB/T 2741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补充文件 1：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的分布传播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59.2  用蒙特卡洛法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025、JJF 1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计量校准机构  metrological calibration  

向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务、依法建立相关计量标准的法人或其他依法设立的组织。 

3.2  

校准原始记录  calibration record 

校准服务活动发生时，用文字、数字或图表、电子文档等形式对校准服务的最初记载和后续修改记

载。内容包括提供计量校准服务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器、校准方法、样品描述、校准地点、环境条件、校

准人员、核验人员、记录修改人员、修改的信息、校准日期、原始观察结果、数据和计算等足够信息，

以便能识别影响校准测量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因素。 

[来源：GB/T 27025—2019，7.5，有修改] 

3.3  

校准证书  calibration certificate 

依据对应的校准原始记录（3.2）出具，报告校准数据、结果及相关必要信息，经授权签字人签发

后生效的文件。“校准证书”也可称作“校准报告”。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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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机构应依法设立、备案，从事计量校准服务应当遵循“准确规范、诚信守法”的原则。 

4.2 机构应配备与所提供的计量校准服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人员。 

4.3 机构应建立与提供计量校准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并形成管理体系文件集。 

4.4 机构应建立计量校准服务信息化系统，所提供计量校准证书、服务内容等信息可在机构官网查询。 

5 服务内容及流程 

5.1 服务受理 

5.1.1 机构应按国家、省或服务合同约定的计量校准规范向服务对象提供计量校准服务。 

注： 服务合同约定的计量校准规范指机构、服务对象或设备制造商依据JJF1071编写，且经该领域专家评审通过的

计量校准规范。 

5.1.2 机构应与服务对象充分沟通，明确计量校准服务的内容、依据、地点、时间等要求。 

5.1.3 机构应结合机构的能力和资源，对服务要求进行评审。当本机构无法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若

采用其它机构来提供服务时，应征得服务对象同意。 

5.1.4 服务内容发生变更时，机构应重新对服务要求进行评审。 

5.1.5 对服务要求评审作相应记录，并予以保存。 

5.2 样品管理 

5.2.1 机构应确保服务对象样品在运输、接收、存储、校准、处置或返还过程中避免损坏或丢失。 

5.2.2 在接收/返还服务对象样品时，机构应按照仪器说明书上的规定运输、包装样品，并附校准所需

相关技术资料。 

5.2.3 机构应建立服务对象样品的标识系统，样品在机构运转期间应保留该标识，并不应影响样品的

使用、校准。 

5.3 服务实施 

5.3.1 实验室校准 

5.3.1.1 服务对象送校的计量校准服务流程按附录 A的 A.1实施。  

5.3.1.2 在实验室进行计量校准的样品，由服务对象送样、寄送或机构取回等方式获取。 

5.3.1.3 机构应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计量校准服务，并按照与服务对象约定的方式返回样品，出具计

量校准证书。 

5.3.2 现场校准 

5.3.2.1 服务对象现场的计量校准服务流程应按附录 A的 A.2实施。  

5.3.2.2 机构应告知服务对象现场计量校准的所需环境等要求。 

5.3.2.3 机构应在实验室对测量用仪器的功能性、溯源有效性等进行检查，确认无异常后，携带至校

准现场，调试达到校准方法规定的工作状态后，按校准方法逐项进行校准、记录。 

5.3.2.4 未征得服务对象同意不应对样品进行调整、维修，若改变样品状态应及时向服务对象说明。 

5.3.2.5 机构应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现场计量校准服务，并与服务对象办好交接手续，出具计量校准

证书。 

5.3.3 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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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证书内容详见附录B，校准证书在符合GB/T27025-2019中7.8.2.1的基础上，至少还应包含以下

内容： 

a) 在计量行政部门获得的计量校准机构备案号； 

b) 计量校准方法的代号、名称及所依据计量标准的考核证书号； 

c) 计量校准使用的计量标准器的名称、测量范围、技术特性(准确度等级、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

误差)、溯源机构、溯源证书编号及有效期等信息； 

d) 依据计量校准方法规定的校准项目检测数据及其测量不确定度； 

e) 对仪器进行调整或修理的，应注明调整或修理，并给出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校准数据。 

6 服务保障 

6.1 承诺声明 

6.1.1 机构应在公开场所主动作出公正性、保密性、服务时限和服务质量等服务承诺。 

6.1.2 机构应声明对提供计量校准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外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负责，既包括用于支持机

构实验室运作和用于实验室自身活动，也包括部分或全部直接提供给服务对象的服务。 

6.2 校准结果有效性 

6.2.1 机构应确保所开展的计量校准服务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满足相应的测量能力，最高计量标准的

测量参数子领域至少每 3年与行业内的权威实验室进行比对，并保留比对报告。 

6.2.2 机构应在所开展的计量校准服务项目范围内，参加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实验室间的计量比

对活动，验证该项目的计量校准测量能力。 

6.2.3 机构应按要求定期进行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及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且结果满意。 

6.3 服务记录存档 

6.3.1 机构应具备计量校准原始记录的标识、贮存、保护和检索能力，确保在需要时能及时提供每一

项计量校准服务的原始记录。 

6.3.2 机构应完整且准确地记录计量校准服务全过程所涉及的信息，以确保该计量校准在尽可能接近原

条件的情况下能复现。 

注： 计量校准服务全过程信息包括：客户和样品基本信息、方法、计量标准、时间和环境条件、测量结果、数据处

理过程和结果、计量校准和核验人员的签名，以及其它影响测量不确定度的各种因素。 

6.3.3 计量校准数据的有效位数和数据处理应符合相应的计量技术规范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要求。

数据修约应符合 GB/T 8170 的规定，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应按 GB/T 27418、GB/T 27419、JJF 1059.1 或 

JJF 1059.2 等执行。 

6.3.4 电子存储的记录应确保只有具体实施计量校准服务的人员可进行划改，并且系统能如实记录划

改前后的内容、时间和划改人。 

6.3.5 原始记录应在产生时即予以记录，不应誊抄、补记、涂改等。 

6.3.6 原始记录、校准证书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5年。 

6.4 服务投诉处理 

6.4.1 机构应制定并公示计量校准服务的投诉途径和处理流程，为客户提供有效、方便的投诉渠道。 

6.4.2 机构应明确和公示投诉处理时限，因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处理的，应事先向投诉方说明，

并协商确定处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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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投诉方有保密要求的，机构应确保投诉方信息的保密性。 

6.4.4 机构应收集、整理各类计量校准服务投诉记录、处理意见等资料，并归档保存。 

7 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机构应每年组织一次计量校准服务评价，评价可由机构自行组织，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服

务对象进行。评价方式可采用客户走访、电话回访、网上调查、发放测评表、满意度调查和召开座谈会

等多种方式。 

7.1.2 评价内容应包括校准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7.2 持续改进 

7.2.1 机构应根据服务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制定改进措施，持续改进计量校准

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 

7.2.2 机构应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计量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等结果以及员工建议、内部比对、测量

仪器期间核查、管理体系审核等内容，分析计量校准服务中存在问题，提出进一步提升计量校准服务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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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计量校准服务流程 

A.1 实验室计量校准服务流程按图 A.1所示。 

 

图A.1  实验室计量校准服务流程图 

 

服务对象委托 

仪器取回/服务对象送样 

仪器状态是否异 退回服务对象

 

是 

否 

填写服务受理单 

录入信息管理系统，加贴送校标识 

校准人员实施计量校准 

编制校准证书 

向服务对象交付送校仪器及校准证书 

完成服务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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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现场计量校准服务流程图按图 A.2所示。 

 

图A.2  现场计量校准服务流程图

服务对象委托 

校准前准备 

确认现场计量校准服

务的条件是否符合要

离开现场 

否 

是 

校准服务人员实施现场校准 

完成现场校准服务，与服务对象办理交接 

编制校准证书 

向服务对象交付校准证书 

完成服务对象委托 

服务对象现场 

调整后再确认 

否 

是 



DB33/TXXXX—XXXX 

7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计量校准证书内容 

计量校准证书内容见表 B.1。 

表B.1  计量校准证书内容 

证书要素 具体内容 

封面 

校准机构 名称、地址、计量校准机构备案号 

服务对象 名称及仪器名称、制造单位、编号、型号/规格 

校准相关信息 
证书唯一性编号、机构校准专用章、受理日期、校准日

期、签发日期和校准人、核验人、批准人签名 

正文 

校准依据 校准方法代号和名称 

计量标准器 

  名称、编号、型号规格、测量范围、技术特性(如准确度

等级、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溯源机构、溯源证书编 

号、有效期及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号 

校准地点、环境条件 校准地点、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 

校准结果/说明 
标准值、允许误差、示值误差、不确定度和结果仅与服 

务对象样品有关的声明 

建议再校日期（当服务对象要求时） 给出再次进行校准日期的建议 

 


